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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 2017年、2018 年、2019

年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4.1.1条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

审核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20年 7月 6日起暂停上市。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及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后，如公司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恢复上市的具体措施 

 2020年，公司克服疫情影响，加大研发成果转化及军工产品生产力度，丰

富产品结构，加速客户导入，努力恢复生产经营，积极拓展市场，向沈阳天眼智

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常州玻璃钢造船厂有限公司、无锡市凯悦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销售了发动机及配件，12月份实现产品销售收入7,735.00万元，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等各项费用支出较上年减少，盈利能力增强；通过多种途径努力筹集资

金，保持公司资金链安全，恢复公司的盈利能力；加强内部控制管理，改善内部

控制不足，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争取股票恢复上市，具

体措施如下： 

1、努力恢复生产经营：2020年公司拖欠的厂房房租、水电费及物管费用等，

将由合作伙伴代行支付并在货物销售总价款中扣除。 

2、积极解决债务问题，推进债务重整事项：鉴于公司目前实际情况，银行

借款大部分逾期，且公司目前还存在多宗重大未决诉讼，公司面临重大债务风险。

公司继续积极与债权人进行协商，努力达成债务和解方案，化解公司债务风险。 



3、积极应对公司诉讼：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8日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民初 12号】，判决公司返还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2亿元，案件受理费 1,041,800元，诉讼保全费 5000 元，共计

1,046,800 元,由公司负担。本判决为一审判决，并非终审判决，公司已提起上

诉。 

4、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加强公司规范运作：新的管理团队进驻公司后，对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梳理了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落实授权、审

批和执行的职责分离机制，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及其他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公

司财务管理及印章使用管理，进一步规范用印审批、使用、登记及归档流程，规

范对外担保行为，规范资金收支审批流程，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 

5、2020年 11月 29日，公司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成都国兴昌贸易有限公司

与上海宝力企业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知，获悉双方已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

签署了《表决委托协议》，详见 12月 1号公告的“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第一大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提示性公告”（编号为：2020-110）。 

6、2020 年 1 月 30 日，公司发布《2020 年业绩预告》，依据该公告：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5,000.00 万元–6,000.00万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扭亏为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盈利 350.00 万-450.00

万；基本每股收益，盈利 0.06元/股–0.08 元/股 

三、暂停上市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519-68219596  

传真：0519-68219582  

电子邮箱：stock@wxreet.com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武宜南路377号武进创新产业园2号楼 

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披露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2月 3日 


